
广东省阳春监狱智慧电教化系统

设计服务需求书

一、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广东省阳春监狱智慧电教化系统设计服务

2.项目最高限价：人民币 29200 元

3.项目地点：广东省阳春市松柏镇阳春监狱一号大院

4.公司资质要求：

（1）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在法律上、财务

上独立、合法运行，能独立承担责任的法人或组织，提供营

业执照，经营状况良好。

（2）具备电子通信广电行业设计乙级以上资质。

（3）不得将委托项目进行转包、分包（提供承诺函）。

（4）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

“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政府

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企业经营异常

名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

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期间。

（5）存在隶属关系或同属一母公司或法人的企业，仅



能由一家企业参与投标。

5.服务期限：成交供应商自合同双方签章之日后 15 个

工作日内将工程方案设计、施工图、预算清单等设计成果文

件的初稿交付，待初稿确定后 5 个工作日内提交文件的纸质

版。如收到采购人设计变更联系单（或指令）后，成交供应

商在 3 个工作日内出具设计变更图。

6.服务内容：成交供应商对我监智慧电教化系统升级改

造（线路、平台搭建、设备参数等）编制设计方案，方案内

容需包括（不限于）：

(1)对全监 410 个信息业务点位布线规划，统筹设计中

心点到各监区主干光纤、网络线路路由，布置终端接入线路。

(2)对智慧电教化系统平台搭建进行设计并对现有教育

专网的衔接提出解决方案。

(3)对本次项目所需设备及相关材料做出预算清单。

二、商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应按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标

准进行设计，并对提交的设计文件的质量负责。

2.成交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的计划安排，按时完成本项

目所有任务。

3.成交供应商对设计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

或补充。由于成交供应商设计错误造成工程质量事故损失，



成交供应商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还要赔偿事故损失；如

果因提交的设计文件及图纸未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设计工期

要求，而导致工期延误，采购人可无条件按合同违约条款中

的相应条例对成交供应商进行处理。非采购人原因造成的修

改或无法满足监狱建设标准要求的，成交供应商要无条件免

费修改。

对施工图设计定稿后因施工现场技术问题产生的重大

设计调整，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免费修改，不得提出额外的

收费要求或采取封闭技术资料等方式拒绝提供设计服务。

4.成交供应商交付设计文件后，按规定参加有关采购人

或图审机构的设计审查，并根据审查结论负责必要的调整补

充。成交供应商按合同规定时限交付设计文件直至项目施工

实施完成，必须无条件负责向采购人及施工单位进行设计交

底、处理有关设计问题等工作，设计费不做调整。成交供应

商超三次未到会场的，采购人有权终止服务合同，由此产生

的一切后果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5.由于成交供应商对现场条件不了解而发生设计错误，

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免费配合采购人进行设计变更，导致工

期延误，采购人可按合同中的违约条款中的相应条例对成交

供应商进行处理。

6.成交供应商应遵守相关规定，接受采购人对实施情况



进行全程跟踪和监督。在监督过程中发现问题的，或成交供

应商将服务项目委托给第三方的，采购人有权取消成交供应

商成交资格或终止委托合同。

7.成交供应商更换技术服务人员的，应当事先征得采购

人同意。

8.成交供应商不得泄露采购人提供的原始图纸及相关

材料，对设计成果承担保密责任，非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提

供给第三方非相关人员及单位。

三、支付方式：

合同签订后，成交供应商提供设计服务，并编制设计方

案，服务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成交供应商提供正式发票等

相关资料，采购人收到相关资料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成交供

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 100%。

四、违约责任、罚款条例及售后保障

1.成交供应商对设计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

或补充。如果由于成交供应商的设计错误引起工程质量事故

造成损失，成交供应商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并根据损失

程度向采购人支付赔偿金，赔偿金数额由双方商定。

2.由于成交供应商自身原因，延误了按合同规定的设计

资料及设计文件的交付时间，每延期一天罚款 300 元，逾期



10 个日历日以上，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3.成交供应商出具的施工方案、施工图纸应符合安全、

经济、适用的特点。如经查实，存在变相肢解项目、盲目扩

大项目设计范围、盲目应用不切实际且造价昂贵的设计做法

等变相抬高单项设计费用的情形的，采购人有权扣减该项目

100%的设计费并解除合同。

4.如经查实成交供应商存在项目转包、分包的行为，采

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5.成交供应商应妥善保护采购人的基础设备、设施及其

它财产，未经采购人同意私自更改或破坏的，由此发生的损

失或事故，由成交供应商照价赔偿。

7.双方发生争议时，在保证项目进度的前提下，双方应

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一致的，则向服务所在地的人民法

院提交诉讼解决。

8.因合同所产生的所有设计成果及相关知识产权均归

采购人所有。


